九寨沟县2024年浙江对口支援

消费帮扶项目实施方案

    

为使九寨沟县消费帮扶项目有序、有效推进，按照县委、县政府2024年九寨沟县对口支援工作安排，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为进一步发挥好对口支援各级各界帮扶资源作用，紧紧围绕县委“三地一典范”建设目标，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优化工作举措，拓展全县农畜特产品销售渠道，着力解决九寨沟县农畜特产品市场销售难问题，加大产销对接力度，鼓励引导社会各界消费来自九寨沟县的农特产品；利用线上线下渠道策划相关活动，宣传推广九寨沟县乡村美食、美景，提升九寨沟品牌知名度，以消费促进农村、农民增收致富。 

二、项目概括
 1.项目名称：九寨沟县2024年浙江对口支援消费帮扶项目
 2.资金来源及金额：九寨沟县2024年浙江对口支援消费帮扶项目资金50万元。

3.项目支持对象：在九寨沟县注册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4.资金支持方式：根据四川省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四川省对口援项目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川协作支援〔2019〕3号）文件的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采用“以奖代补”的方式予以支持。对同一项目不得重复享受财政资金支持。

三、支持方向和补助标准
1.对我县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销往省外的本县农特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的物流费用进行补助，其中：网上销售的快递物流费用按总费用的70%进行补助；线下物流车辆直接运往省外销售的物流费用按总费用的60%进行补助。每家经营主体补助资金总额不超过15万元。
 2.对本县企业为拓展九寨沟县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在东部地区、省内开设助农增收展区及专柜、专卖店，集中推介、展示、销售我县农特产品的。对展区及专柜、专卖店的改造装修项目，按单个项目总投资的40%、补助总金额不超过4万元进行补助。
3.支持我县企业在县内景区景点、宾馆饭店、特色街区、游客集散中心等地开设九寨沟县农特产品或文创产品、民族手工艺品销售专卖店或专柜。对改造装修、设备购置项目，按单个项目总投资的30%、补助总金额不超过3万元进行补助。
4.支持鼓励我县企业或个体工商户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我县农特产品。对项目实施期限内在电商平台销售我县农特产品金额达到100万元-200万元（含200万）的一次性补助2万元，200万元以上-300万元（含300万）的一次性补助3万元，30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补助4万元。

四、实施期限

项目的实施时间段为2023年9月11日至2024年9月10日。

五、项目申报、审核和兑现

（一）申报
补助资金申报时间为2024年5月至9月，每个月10日至20日为申报时间。符合条件的单位向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商务股自行申报。2024年9月20日以后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不再受理。

1.资金申报单位具备的条件
在九寨沟县内注册的合法经营者，经营情况良好，依法纳税，近两年来无违法违规和安全生产等方面不良记录；项目实施期间，销往省外地区的本县农特产品和民族手工艺品销售总额个体工商户达到3万元以上（含3万元）、企业达到6万元以上（含6万元）方可申报物流费用补助。

 2.申报单位递交的材料
 （1）申报单位需提交申请2024年对口支援消费帮扶项目补助资金书面申请；

（2） 实施期间的相关财务往来有效单据复印件（加盖公章）；
（3）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实施过程中的合同、照片、台账、项目投资额度专项审计报告等相关资料；
（5）收购本县农畜特产品的有关佐证材料，带动就业的相关佐证材料；带动脱贫村、脱贫户产品销售购销协议、台账、人员用工花名册等相关带贫佐证材料。
（6）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二）验收和审核
 2024年5月、6月、7月、8月、9月每月30日之前进行申报验收审核。由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牵头，组织县发改局（受援办）等相关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联合审核验收，并根据申报情况提出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对补助资金进行公平、公正、合理的分配。按照企业申报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补助，50万元补助资金支付完后项目终止，如申报资金超出剩余补助资金，最后一次补助资金统一按比例下调。验收结果和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在县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兑现补助资金。

（三）补助兑现
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按照资金补助金额和拨付程序，于项目实施完成，并验收审核、公示完毕后，在2024年6月至10月每月10日前兑付补助资金。

九寨沟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2024年2月4日

    
 


